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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下达预算资金支持开展集中照护服务工作

推动解决低保家庭失能老年人照护难题

中央财政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
护服务，主要形式是通过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
助补助资金渠道安排资金，对入住养老机构的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给予救助，并对收住养老
机构结合绩效考核结果予以适当补助。

据李邦华介绍，在具体工作内容方面，《通
知》主要对救助对象、救助额度、工作流程、机构
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

《通知》明确，救助对象目前暂定为已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且经评估为完全失能等级
并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在救助额度方面，《通知》要求各地结合辖
区养老机构基本服务成本确定养老机构收住经
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的最高收费标准，原则上不
得高于当地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及
全护理照料标准的总和。也就是说，救助对象
的待遇原则上不高于全护理集中供养特困人员
的待遇。”李邦华说。

《通知》明确了“预评估、先入住、后救助”工
作流程。有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老年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向当地县级民政
部门申请进行老年人能力评估。民政部门根
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组织评
估。经评估确定为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或
其代理人可以在入住养老机构满 30日后，持养
老服务协议和有效缴费凭证，向县级民政部门
申请救助。为了方便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申
请补助，民政部还将依托全国社会救助管理系
统和养老服务信息系统整合资源，加强数据共
享，开展委托代办、线上申请审核等便民服务，
努力实现数据赋能便利化、供需对接精准化、
服务监管智慧化。

李邦华指出，《通知》还明确了服务质量安
全管理要求。民政部将指导各地民政部门主动

“亮家底”，把当地依法登记和备案，符合《养老
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标准要求，满足
建筑、消防、食品安全等法律要求的养老机构名
单公示出来，让救助对象能够就近就便选择适
宜的养老机构。县级民政部门将定期对收住经
济困难完全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机构进行绩效考
核，结合考核结果发放绩效补助。

目前，中央补助资金已经下拨到各地。民
政部、财政部也对各地进行了工作部署，各地正
在结合实际，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本地区的实
施措施。

李邦华表示，下一步，民政部、财政部将加
大工作力度，推动《通知》中的惠民措施真正落
地见效，让更多的困难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加快制度建设。督促指导各地在摸清地区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需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统筹制定救助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办法，细化
业务流程、权责事项和工作规范，提高政策措施
的针对性、精准度，争取早日启动实施。

严格资金监管。对救助资金的实施目标、
支持对象、信息公开等开展全流程监管和绩效

评价，确保资金管理规范和使用高效。
做好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养老机构健全完

善管理制度，统一服务标准和规范，改善照护服
务条件，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和效果开展跟踪监测，并适时组织抽查和评估，
确保服务的质量和安全。

“中央财政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
照护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加快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新
工作。这项工作刚刚启动，制度设计有待在实
践探索中不断完善和优化。我们还将加强工作
调度督促，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确保这项工作稳妥起步并建立长效机
制。”李邦华说。

低保家庭中的失能老年人，普遍面临自理
能力差、家庭照护不足等难题，同时，这些家庭

也普遍无力承担入住养老机构的费用，家庭照
护负担和生活压力比较大，可以说“一人失能、
全家失衡”，失能老年人照护成为这些低保家庭
面临的突出难题。

据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张伟介绍，民
政部、财政部两部门联合部署开展经济困难失
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主要目的就是聚
焦低保家庭中失能老年人照护难题，解困难群
众之所急，更好满足他们的照护服务需求。此
前，社会救助方面的照护服务救助政策主要覆
盖特困供养人员，这次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
中照护服务工作，将照护服务救助扩展到低保
家庭中的失能老年人，让更多的困难群众享受
照护服务，实现了社会救助服务保障范围的重
要扩展。

张伟表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民政部将
指导各地民政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决策部署，准确
把握相关政策要求，特别要注意政策统筹平
衡，加强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政策与
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救助政策的衔接，
坚持分层分类、梯度救助的原则，稳妥有序推
进实施。

在救助对象确定方面，这次集中照护服务
工作的救助对象主要聚焦已纳入低保范围，且
经评估为完全失能等级并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
老年人。要精准认定救助对象，不盲目扩大或
缩小救助范围。在救助标准额度方面，救助标
准原则上不高于当地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所享受
的基本生活标准及照料护理标准的总和，实际
救助额度还要扣除老年人已获得的低保金、残
疾人“两项补贴”等各项行政给付收入。要准确
把握救助标准，科学确定救助额度。

同时，民政部将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在开
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
同时，继续着力做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
对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要确保优先入
住养老机构。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加大
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力度，因地制宜研究完
善针对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特殊救助
对象的服务类救助政策措施，探索服务类救助
运行模式和保障机制，加快形成“物质+服务”
的救助方式，更好满足困难群众差异化、个性
化救助服务需求。

（据《法治日报》蒲晓磊）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是养老服务的

重点保障对象，也是社会救助的重点保障

群体。

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加快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积

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探索构建可持续、

可推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

务模式和保障机制，民政部、财政部决定于

2023年起组织开展中央财政支持经济困难

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

近日，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组

织开展中央财政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为此，中央财

政专门下达了相关预算资金。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采取中央财政差额补助

方式，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入住养老机

构，在制度上把基本养老服务中的照护服务

保障对象，从特困人员进一步扩展到低保家

庭完全失能老年人，扩大了保障范围，提升

了保障水平，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保基本、兜

底线职能，是解决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急难

愁盼问题的有力举措，也是推动实现全体老

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要探索。

“希望通过这项工作，到‘十四五’末，初

步满足有意愿入住养老机构的经济困难失

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需求，明显减轻其

家庭照护压力，切实增强经济困难失能老

年人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李邦华说。

给予收住养老机构适当补助

提高政策措施针对性精准度

坚持分层分类梯度救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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